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《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援引其结论性意见的同意函

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产丽星”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

组委审核，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。
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接受通产丽星的委托，作为

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，出具了《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独

立财务顾问报告”）。

本公司同意《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及其摘要引用本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之结论

性意见，并对所引述的内容进行了审阅，确认该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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